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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規劃



一.規劃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緣由

二.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初步規劃

三.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選址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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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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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貯存庫

蘭嶼低放貯存場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 最終處置

低放射性廢棄物

用過核子燃料

核能電廠在運轉

及除役過程中產
生放射性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流程

廠內乾式貯存廠內濕式貯存

因民眾擔心成為永久貯存而受阻

因公投問題，尚未選
定低放處置場址

既定計畫( 尚未執行)

應變方案( 尚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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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概念

核三廠

核二廠
核一廠

蘭嶼

在最終處置場完成前，將

核一、二、三廠以及蘭嶼

低放貯存廠運轉及除役產

生之所有放射性廢棄物，

全數運至中期暫時貯存設

施貯放並安全管理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

最終處置場

低放 高放

等最終處置場完成後，再把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的放射性

廢棄物運至最終處置場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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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定位



項目 目的 場址條件 技術與施工

中期
暫時貯存
設施

可再取出
送最終處置

較最終處置單純，原能會
已訂有相關規範，國外亦
有設於工業區之經驗 (荷
蘭)。

國際經驗多為地表設施，屬一般土木建
築工程，惟須符合相關核能法規要求。
另，輻射防護功能全由貯存設備及設施
提供。

最終
處置設施

永久與
人類生活圈
隔離安置

原能會雖已訂有相關規範，
惟場址條件須能提供天然
障壁以遲滯放射性核種遷
移，故較中期暫時貯存設
施複雜。

我國目前高、低放處置規劃為地下處置
設施(深度分別為地下300~800m與地
下50~70m)，故需考量隧道工程、深
開挖、地質、地球化學、地球物理與地
下水文等相關安全評估技術。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與最終處置設施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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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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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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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容納三座核電廠及蘭嶼低放貯存場之全數放射性
廢棄物

採用室內貯存型式，並符合法定安全功能要求。

以運轉40年為目標，設施設計年限則採100年。

自選定場址後，保守估計6年完成相關行政作業、環
評、設計、審查及土地取得，10年完成設施興建。

未來將審慎評估分期興建、營運之可能性，以儘速
銜接蘭嶼遷場。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場區初步規劃

9上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未來仍須視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設計

貯存核能電廠與蘭嶼低

放貯存場全數放射性廢

棄物，規劃重點為輻射

防護安全及貯存空間。

包含基礎建設、工

作設施以及生活設

施，滿足營運期間

之需求。

假設未來放射性廢棄物之運輸以海路為主，

因此初步規劃設置碼頭區。



國際上用過核子燃料中期暫存設施概念設計示意

10上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未來仍須視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設計



現代化倉庫

低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存設施概念設計示意

11上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未來仍須視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設計



現代化低放廢棄物中期暫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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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管理

中央監控系統

妥善管理放射性廢棄物之營運安全

台電公司已具備成熟經驗

上圖僅為初步規劃示意，未來仍須視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設計



三、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選址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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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選址作業組織架構初步規劃

行政院

選址專責單位

選址作業者

幕僚機關

政府代表

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

擬定選址計畫

遴選場址

確定選址獎勵、貯存回饋、土
地取得補償等方案

成立

暫訂為經濟部，負責辦

理選址專責單位之幕僚

作業。

暫訂為台電公司，負責提供選

址專責單位選址相關資料，並

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

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

上述內容為台電公司之初步規劃，未來須依行政院、經濟部之指示組成選址作業組織架構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選址作業程序初步規劃

15上述內容為台電公司之初步規劃，未來須依選址專責單位擬定之選址作業程序辦理



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 (105.6.29公布,並於106.3.29修正)

一. 為確保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以下簡稱場址）之安全，並利於場址評選與管制作
業依循，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規範所稱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指於核能電廠外新增設置可集中貯存管理放射性廢
棄物之設施。

三. 場址不得位於活動斷層之主要斷層帶兩側各一公里及兩端延伸三公里之帶狀地區。
四. 場址不得位於泥火山噴出點半徑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五. 場址不得位於單一崩塌區面積大於零點一平方公里以上，且工程無法整治克服之地區。
六. 場址不得位於水道，包括河川、湖泊、水庫蓄水範圍、排水設施範圍、運河、疏洪道、滯洪池

或越域引水路水流經過之地域。
七. 場址不得位於現有、興建中及規劃完成且經核准興建之水庫集水區。
八. 場址不得位於地下水管制區。
九. 場址避免位於易受人為活動與自然作用影響，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 場址避免位於有山崩、地陷、火山活動之虞，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一.場址避免位於有土壤液化之虞，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二.場址避免位於百年洪水平原，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三.場址避免位於歷史海嘯高程影響範圍，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四.場址不得位於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依各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十四之一.場址之選定，應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一條，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

地區內存放放射性廢棄物。

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場址規範
未來選址作業將依據原能會公布之「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

範」，就全國進行場址適宜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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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場址提報流程初步規劃

1.地方已初步完成內部意見溝

通，並且有意願作為場址

2.地方同意選址專責單位進行

更進一步評估

3.審核內容：

a)申請代表人(鄉、鎮、市長)

b)申請場址所在位址

c)申請設置之範圍與面積

d)自願意向書

e)現地勘查同意書

f) 其他有利條件說明

上述內容為台電公司之初步規劃，未來須依選址專責單位擬定之自願場址提報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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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暫時貯存設施選址作業公眾溝通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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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成立

選址專責單位

評選潛在選址

徵求自願場址

場址
遴選作業

建議
候選場址

三方協議
選出一處
候選場址

與民眾溝通

如何選址

與

自願場址

和

潛在場址

地區溝通

與

建議候選場

址所在地區

公眾溝通

&

三方協議

利害關係人
溝通作業

全

程

資

訊

透

明

公

開

上述內容為台電公司之初步規劃，未來須依選址專責單位擬定之公眾溝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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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償與回饋初步規劃

上述內容為台電公司之初步規劃，未來須依選址專責單位擬定之獎勵、補償與回饋程序辦理


